
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协议退出浙江制造基金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钢国际”）第九

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已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下属中钢设备有限公司协议退出

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议案》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钢设备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钢设备”）拟协议退出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浙江制造基金”）。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4 日在指定媒体

上披露的《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协议退出浙江制造基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2-99）。 

2023 年 2 月 6 日，中钢设备与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国新国同（浙

江）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署

了《退伙协议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协议对方介绍 

（一）普通合伙人（甲方） 

名称 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122 室-7 

法定代表人 戴育四 

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2 日 

经营范围 
服务：受托企业资产管理、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（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

批准，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） 

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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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限合伙人（丙方） 

名称 国新国同（浙江）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

主要经营场所 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122 室-2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新国控（杭州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 2016 年 11 月 25 日 

合伙期限 2016 年 11 月 25 日至 2036 年 11 月 24 日 

经营范围 
服务：股权投资、实业投资、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（未经金融等监管部

门批准,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） 

国新国同（浙江）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与公

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三）合伙企业（丁方） 

名称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

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122 室-8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 

合伙期限 2017 年 9 月 20 日至 2037 年 9 月 19 日 

经营范围 

服务：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、实业投资、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（未

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，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

财等金融服务） 

浙江制造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二、退伙协议主要条款 

1.  甲、乙、丙三方一致同意乙方退伙，并相应减少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。 

2. 退伙日：合伙企业（丁方）足额向乙方支付退伙协议所约定款项之日。 

3. 财产结算及支付：合伙企业（丁方）应向乙方分配的全部款项

1,333,105,980.23 元；乙方、合伙企业（丁方）一致同意上述款项在退伙协议签

署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。 

4. 工商变更登记及基金业协会系统填报：乙方应配合尽快办理退伙事宜相

关的工商变更登记/备案，以及配合向基金业协会办理产品备案更新等相关手续。 

5. 生效与变更：退伙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。对退



伙协议条款的任何变更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，且须经各方签署确认方为有效，协

议内容以各方确认的变更后内容为准。 

6. 违约责任：任何一方违反退伙协议任何条款，或其在退伙协议项下做出

的陈述、保证系不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/或存在误导性的，或其违反所做的承诺

的，均构成违约，该方应赔偿其他方因违约事件而遭受的或发生的任何损失、损

害、责任、权利要求、诉讼、费用和支出。 

7.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：退伙协议的有效性、解释和履行适用中国法律（不

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）。在本协议的解释和履行过程中，任何因本协议的履行引

起，或与本协议的履行相关的争议，协议各方均应首先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进行解

决。如各方在十五日内协商未果，则提出争议的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位于北京

的北京仲裁委员会，根据提交仲裁当时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通过仲裁加以解

决。仲裁裁决应是终局的，对各方具有约束力，且各方同意受其约束并遵照其行

事。 

三、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

本次退出的份额为公司所持有浙江制造基金的 20%份额。本次退出的财产

份额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、担保等情况，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

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、冻结等强制措施。本次退伙

事项完成后，中钢设备不再持有浙江制造基金的份额。 

四、本次退伙对公司的影响 

中钢设备协议退出浙江制造基金，是公司对产业布局的优化与调整，有利于

进一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，符合公司战略布局与未来规划，符合公司股东利益。

本次退伙事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、有效；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

1.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

2. 退伙协议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2 月 7 日 


	（二）有限合伙人（丙方）
	（三）合伙企业（丁方）

